








第四章 分红决策机制 

 

第十二条 公司制定利润分配政策时，应当履行以下决策程序：  

( 一) 公司进行利润分配时，应当由公司董事会先制定分配预案，再行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对于公司当年未进行利润分配的，董事会在分配预案

中应当说明原因。  

( 二) 公司董事会在决策和形成利润分配预案时，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

现金分红的时机、条件和最低比例、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，独

立董事应当发表独立意见。  

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进行审议时，应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

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，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，并及时答

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。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广大中小投资者以及机构

投资者主动参与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。充分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引导作

用。  

( 三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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